成华区红十字会

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基本情况

1、内设机构及职责

（1）综合科
1、负责红十字会机关工作的协调及综合性会议的组织；

2、负责完成市红十字会下达的目标管理任务所需的协调、组织工作；

3、参与进行赈灾财务管理和内部审计；

4、组织开展群众性初级卫生救护训练，普及卫生防病知识，建立红十字自救互救网络；

5、负责与区外红十字会组织间的联系、交往与合作。

（2）赈灾科
1、负责培训救灾骨干，加强和提高备灾工作水平；

2、负责灾情调查和报灾，组织并参与救助灾民；

3、开展公关和募捐活动，组织社会募捐；

4、负责赈济款物的分发；

5、参与社会救助和组织开展社会服务；

（3）组织宣传科
1、负责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宣传工作；

2、负责组织建设与发展红十字会队伍，承担红十字志愿工作者委员会的日常工作，负责专兼职干部的培训、会费的收缴、管理和使用；

3、负责国际红十字会运动知识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等宣传工作；

4、开展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，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红十字青少年活动与交流。

2、人员总编制10名,其中：行政编制9名，工勤编制1名。实有在职人员5人，其中：公务员4人,工勤人员1人。

车辆编制数2辆，车辆实有数2辆。

3、成华区红十字会无下属单位。

二、收支预算情况

预算收入103.51万元,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103.51万元。
预算支出103.51万元,其中:人员支出42.83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8.77万元；基本公用支出11.91万元；项目支出40万元。

三、项目支出预算安排情况

（一）宣传指导教育经费7万元

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府发[2013]49号）和为民办实事民生工程目标要求安排，主要用于红会纪念宣传活动、订阅总会报刊等。

（二）募集工作经费8万元

主要用于项目建设的监督、协调核查等管理工作，开展项目调研、策划、包装等。
（三）志愿者培训费12万元

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府发〔2013〕49号）和为民办实事民生工程目标要求安排，主要用于卫生救护知识培训、志愿者队伍建设、14个红会工作站管理活动等。
（四）惠民救助费13万元

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府发〔2013〕49号）和为民办实事民生工程目标要求安排，主要用于实施惠民救助、卫生救护等。
四、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较2015年无增减情况。2016年预算无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。
